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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言：貴籌備會檢送「古坑鄉新生自辦市地重劃區」第一次會員大

會會議紀錄、章程、會員名冊、理監事名冊及第一次理監事

會議紀錄等資料，申請成立重劃會乙案，准予核定，請查照 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 1條規定、內政

部105年12月 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1309606號令辦理，兼復

貴籌備會106年3月 24 日宏劃新生字第 106005號函。

二、茲核定重劃會名稱為「雲林縣、古坑鄉新生自辦市地重劃區重

劃會」、重劃會會址為「雲林縣、古坑鄉中山路107號」、重

劃會理事長為「黃全寶」。

三、局揭核定處分案，公告於本府公告欄及地政處綱站（首頁／公

佈欄／公務公告／地政類）﹔另請貴會以郵寄通知或專人送達

簽收方式將處分案之核定函及公告文、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

紀錄（含簽到簿）、章程及理監事名冊等書面資料寄送至區內

各土地所有權人知悉。

令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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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話：公告核定「古坑鄉新生自辦市地重劃區」成立

依據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1條規定、內政部

105年12 月 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1309606號令。

公告事項：本府依據內政部上開號令核定「古坑鄉新生自辦市地重

劃區」成立重劃會，並公告本府106年4月 14 日府地發一

字第 1062705259A號核定函於本府公告欄及網站。

向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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